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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84 
 

  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亚当·穆拉瓦尔曼·图吉奥先生(印度尼西亚) 

 

 一. 导言 
 
 

1. 题为“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的项

目是根据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列入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在 2007 年 9 月 21 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07 年 10 月 23 日和 11 月 19 日第 12 次和第 28 次会议上审

议了该项目。各位代表在委员会审议项目期间发言的意见载于有关简要记录

(A/C.6/62/SR.12 和 28)。 

4. 在审议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1
 和第

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2
  

 二. 决议草案 A/C.6/62/L.19 的审议经过 

5. 在 11 月 19 日第 28 次会议上，新西兰代表以主席团的名义提出题为“审议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的决议草案

(A/C.6/62/L.19)。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 A/C.6/62/L.19(见第 7 段)。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和更正（A/56/10 和 Corr.1）。
 

 2 
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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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7.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 
 

 大会， 

 回顾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1  
完成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

的条款草案，建议大会根据条款草案拟订一项公约， 

 又回顾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2 号决议， 

 注意到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完成了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

则草案，建议大会以决议形式认可原则草案，敦促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行动

予以实施，
2
  

 回顾其 2006 年 12 月 4 日第 61/36 号决议，决议的附件载有危险活动所致跨

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的案文，   

 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的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的持续重要性， 

 注意到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对国家

间关系极其重要， 

 考虑到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就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

害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和评论， 

 1. 欣见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和此类损害

的损失分配的工作，通过了相应的条款草案和原则草案以及对这些专题的评论； 

 2. 赞赏委员会不断致力于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3. 根据委员会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的建议，提请各国政

府注意本决议所附、由委员会提交的条款，但不妨碍日后行动； 

 4. 根据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的建议，再次提

请各国政府注意大会第 61/36 号决议所附、由委员会提交的原则，但不妨碍日后

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和更正（A/56/10 和 Corr.1），第 91、94

和 97 段。 

 
2
 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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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各国政府考虑到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建议，包括关于在条款草案和适用

这些条款和原则的实践的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的建议，就日后任何行动，特别是

各条款和原则的形式，发表评论； 

 6. 决定将题为“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

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A/62/452  
 

07-54599 (C)4 
 

附件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 
 

 缔约各国， 

 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其中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

作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考虑到各国对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的自然资源具有永

久主 权原则， 

 又考虑到各国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或许可进行

活动的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 

 回顾 1992 年 6 月 13 日《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认识到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兹议定如下： 

第 1 条 

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其有形后果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的

活动。 

第 2 条 

用语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包括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可能性较大和造

成灾难性跨界损害的可能性较小的危险； 

 (b) “损害”指对人、财产或环境造成的损害； 

 (c) “跨界损害”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

方造成的损害，不论各当事国是否有共同边界； 

 (d) “起源国”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计划进行或进

行第 1 条所指活动的国家； 

 (e) “可能受影响国”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有

可能发生重大跨界损害的国家； 

 (f) “当事国”指起源国和可能受影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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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预防 

 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预防重大的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

险。 

第 4 条 

合作 

 当事国应真诚合作，并于必要时要求一个或多个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协助，以

预防重大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 

第 5 条 

履行 

 当事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或其他行动，包括建立适当的监督机制，以

履行本条款的规定。 

第 6 条 

核准 

1. 在下述情形下，须经起源国的事前核准： 

 (a) 在其境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的属本条款范围的活动； 

 (b) 上文(a)项所述活动的任何重大改变； 

 (c) 计划作出可能使某项活动转变为属本条款范围之活动的改变。 

2. 一国的核准要求亦应适用于属本条款范围的所有在核准前已进行的活动。应

审查已由该国签发的有关先前已存在的活动的核准，以确保它符合本条款。 

3. 在核准的条件没有获得遵守的情况下，起源国应采取适当行动，包括于必要

时撤销核准。 

第 7 条 

危险的评估 

 是否核准属本条款草案范围的某项活动，应特别根据该项活动可能造成的跨

界损害的评估，包括任何环境影响评估，作出决定。 

第 8 条 

通知和资料 

1. 如果第 7 条所指的评估表明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起源国应及时将该

危险和评估通知可能受影响国，并应向其递交评估工作所依据的现有技术和所有

其他有关资料。 



A/62/452  
 

07-54599 (C)6 
 

2. 起源国在收到可能受影响国于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间内提出的答复以前，不应

就是否核准该项活动作出任何决定。 

第 9 条 

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 

1. 各当事国在其中任何一国提出要求时，应进行协商，以期为预防重大跨界损

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所须采取的措施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当事国应

在这类协商开始时，就协商的合理时限达成协议。 

2. 当事国应参照第 10 条寻求基于公平利益均衡的解决办法。 

3. 如果第 1 款所指协商未能取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起源国如果决定核准从

事该项活动，也应考虑到可能受影响国的利益，但不得妨碍任何可能受影响国的

权利。 

第 10 条 

公平利益均衡所涉及的因素 

 为了达到第 9 条第 2 款所提到的公平利益均衡，当事国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

素和情况，包括： 

 (a) 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程度以及有办法预防损害、或者尽量减少这种危险

或补救损害的程度； 

 (b) 有关活动的重要性，考虑到该活动在社会、经济和技术上为起源国带来

的总利益和它对可能受影响国造成的潜在损害； 

 (c) 对环境产生重大损害的危险，以及是否有办法预防这种损害、或者尽量

减少这种危险或恢复环境； 

 (d) 起源国和酌情可能受影响国愿意承担预防费用的程度； 

 (e) 该活动的经济可行性，考虑到预防费用和在别处开展活动或以其他手段

开展活动或以其他活动取代该项活动的可能性； 

 (f) 可能受影响国对同样或可比较的活动所适用的预防标准以及可比较的

区域或国际实践中所适用的标准。 

第 11 条 

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1. 如果一国有合理理由相信，起源国已计划、或已进行一项活动，可能有对该

国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该国可以要求起源国适用第 8 条的规定。这种要求

应附有具体解释，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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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起源国认为它没有义务依照第 8 条发出通知，则应在合理期间内告知该

要求国，并附上具体解释，说明作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果这一结论不能使该国

满意时，经该国请求，两国应迅速按照第 9 条所述方式进行协商。 

3. 在协商期间，如果另一国提出请求，起源国应作出安排，采取适当而且可行

的措施，以尽量减少危险，并酌情在一段合理期间内暂停有关活动。 

第 12 条 

交换资料 

 该项活动进行期间，各当事国应及时交换该项活动有关预防或随时尽量减少

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的所有现成资料。即使该项活动已经终止，也应该继续交换

这种资料，直到各当事国认为合适才停止。 

第 13 条 

向民众提供资料 

 当事国应以适当方式向可能受属本条款范围的某项活动影响的民众提供有

关该活动、所涉危险及可能造成的损害的资料，并查明其意见。 

第 14 条 

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 

 起源国可以不提供对其国家安全或保护其工业机密至为重要或涉及知识产

权的数据和资料，但起源国应本着诚意同可能受影响国合作，视情况许可尽量提

供资料。 

第 15 条 

不歧视 

 除非当事国为保护在属本条款范围的某项活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时可能受

害或已经受害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另有协议，一国不应基于国籍或居所或发生

伤害的地点而在允许这些人按照该国法律制度诉诸司法程序或其他程序要求保

护或其他适当补偿的机会上予以歧视。 

第 16 条 

紧急备灾 

 起源国应酌情与可能受影响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制订对付紧急情况的应

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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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 

通知紧急情况 

 起源国应毫不迟延地以可以使用的最迅速方式将有关本条款范围内某项活

动的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影响国并向其提供一切有关的现有资料。 

第 18 条 

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 

 本条款不影响各国根据有关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第 19 条 

争端的解决 

1. 在解释或适用本条款方面发生的任何争端，应由争端各方按照相互协议选定

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迅速予以解决，包括将争端提交谈判、调停、调解、仲裁或

司法解决。 

2. 如果未能在六个月内就和平解决争端方式达成协议，争端各方应按其中任何

一方的请求设立一个公平的事实调查委员会。 

3. 事实调查委员会应由争端每一方指派一人，并由被指派者中将担任主席者选

定不具争端任何一方国籍者一人，予以组成。 

4. 如果多于一个国家为争端一方，这些国家不同意委员会的一名共同成员而每

一国指派一位成员，则争端另一方有权指派相同数目的委员。 

5. 如果争端各方指派的成员未能在设立委员会的请求提出后三个月内商定一

位主席，争端的任何一方可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不具争端任何一方国籍者担任

主席。如果争端一方未能在初次请求提出后两个月内根据第 2 款指派一位成员，

争端的任何其他当事方可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不具争端任何一方国籍者一人。

以这种方式任命的人应构成单一成员委员会。 

6. 除了单一成员委员会的情况以外，委员会应以过半票数通过其报告，并将该

报告提交争端各方，说明调查结论和建议，争端各方应本着诚意予以审议。 

 


